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年报问询函的回函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  

我公司于 2023 年 9 月 19 日收到贵部的创业板半年报问询函【2023】第 14

号《关于对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的半年报问询函》。收到问询函

后，我公司高度重视，已对问询函所提及的有关事项进行了认真核实，现就问询

函所涉问题具体回复如下： 

1.2023 年 3月 31日，你公司债权人佟易虹以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

显缺乏清偿能力为由，向法院申请对公司进行重整。2023 年 4 月 27 日，公司因

2022 年度经审计的期末净资产为负值，股票交易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因最近

三个会计年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净利润孰低者均为负值，且年审会计师对

公司 2022 年度财务报表出具了带持续经营重大不确定性段落的无保留意见审计

报告，股票交易被叠加实施其他风险警示。半年报显示，报告期末，公司货币资

金余额 0.66 亿元，较期初减少 49.42%，短期借款、一年内到期的非流动负债、

其他应付款中的借款及应付利息余额为 17.47 亿元，资产负债率 131.48%，净资

产余额-7.06 亿元。 

（1）请说明有关破产重整已履行和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重整被法

院受理是否存在实质性障碍，并就相关事项的不确定性进行充分风险提示。 

回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以下简称“《企业破产法》”）及最高人

民法院《关于审理上市公司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的相关规定，结合上

市公司司法重整实践，管辖法院做出重整受理裁定前及预重整期间相关程序包括：

管辖法院在裁定受理重整申请前，应当逐级报送最高人民法院审查。期间，上市

公司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向中国证监会通报情况，中国证监会做出意见；最高人

民法院收到中国证监会的意见和管辖法院逐级报送的报告后，审查决定是否批复

同意受理上市公司重整案件。经管辖法院审查认为重整申请符合《企业破产法》

规定的，并经最高人民法院批复同意受理的，管辖法院应当裁定债务人重整，并



予以公告，同时指定管理人。进入重整程序后，将在管理人的主导下，开展债权

申报与审查、资产审计评估等事项、制定重整计划草案、召开债权人会议表决重

整计划等工作，管辖法院裁定重整计划草案后进入重整执行。 

截至本函回复日，公司尚处于预重整阶段，公司能否由预重整程序转入重整

程序存在不确定性。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不代表最终受理公司重整申请，

不代表公司正式进入重整程序。公司将按照《企业破产法》《关于审理上市公司

破产重整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北京破产法庭破产重整案件办理规范（试行）》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审批程序要求与相关监管部门等相关方进行积极沟通，相关事

项正在紧密推进中。公司将继续积极主动配合监管部门相关审批工作，全力推动

公司尽快进入重整程序。但本次重整申请能否被法院受理，公司是否进入重整程

序尚具有不确定性。 

若法院裁定公司进入重整程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2023 年 8月修订）》第 10.4.1 条的相关规定，公司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

示。 

如果法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

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但即使法

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仍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

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将被实施破产清算，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2023 年 8月修订）》第 10.4.17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

上市的风险。 

（2）请列示截至目前已逾期债务情况，包括债权人名称、债务金额、债务

期限、债权人与公司是否存在关联关系；除已逾期债务外，其他债务是否因公司

被申请重整而触发提前清偿、追加担保等不利情形，如是，请说明具体情况。 

回复： 

1、截至 2023 年 8 月 31 日，公司对债权人逾期债务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债权人名称 债务人名称 债务金额 债务期限 
是否存在

关联关系 

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中关村支行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 
72,845.00 

2019/6/28 至

2021/12/17 
否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 
11,951.46 

2020/9/23 至

2022/6/30 
否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分行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 
647.75 

2016/11/16 至

2022/6/30 
否 

北京市文化科技融资租赁

股份有限公司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 
5,415.15 

2019/12/25 至

2022/09/30 
否 

中关村科技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立思辰云安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527.94 

2020/9/29 至

2022/9/29 
否 

中关村科技租赁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立思辰新技术有限

公司 
1,405.04 

2020/9/29 至

2022/9/29 
否 

厦门国际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北京分行 

中文未来教育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379.54 

2021/09/24 至

2021/12/10 
否 

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北

京大钟寺支行 

中文未来教育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1,297.36 

2021/01/07 至

2022/01/07 
否 

上海华瑞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 
13,620.00 

2016/9/23 至

2021/12/23 
否 

乔淼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 
6,562.00 

2019/8/27 至

2021/9/15 
否 

家学天下（北京）教育科技

有限公司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 
410.00 

2021/1/7 至

2022/1/7 
否 

双师优课（北京）文化科技

有限公司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 
1,000.00 

2021/1/7 至

2022/1/7 
否 

池燕明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 
7,714.75 

2019/3/25 至

2022/6/30 
是 

池燕明 
北京立思辰合众科技有

限公司 
2,300.00 

2019/7/29 至

2022/6/30 
是 

商华忠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 
24,980.47 

2019/3/15 至

2022/6/30 
否 

北京立思辰钧安科技有限

公司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 
300.00 

2021/07/05-

2022/07/04 
是 

北京安旗阳光科技发展中

心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 
3,000.00 

2020/2/25 至

2022/5/25 
否 

马旭东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 
2,900.00 

2019/6/10 至

2020/12/31 
否 

北京宝成置业有限责任公

司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 
2,625.00 

2021/3/5 至

2022/3/5 
否 

北京厚向堂科技有限公司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 
1,075.00 

2021/3/26 至

2022/3/25 
否 

中创前海资本有限公司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 
1,023.53 

2021/3/25 至

2023/1/25 
否 

王玉兰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 
800.00 

2019/6/10 至

2020/12/31 
否 

北京立思辰融达科技有限

公司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 
700.00 

2019/9/27 至

2021/3/9 
是 



霍勇钢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 
600.00 

2019/8/22 至

2020/12/31 
否 

佟易虹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 
500.00 

2019/6/11 至

2019/9/11 
否 

王玉兰 立思辰（香港）有限公司 USD200.00 
2017/8/22 至

2021/8/22 
否 

2、公司除上述已逾期债务外，其他债务尚未因公司被申请重整而触发提前

清偿、追加担保等不利情形发生。 

 

（3）请列示截至回函日债权人对公司提起诉讼或采取保全措施的情况，以

及其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被告的诉讼情况及累计诉讼金额。 

回复： 

截至目前债权人提起诉讼及保全措施的情况如下： 

原告/申请人

名称 
被告公司名称 诉讼金额（万元） 保全措施情况 

中国银行中关

村支行 

豆神教育科技

（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 

             

76,826.35  

一、轮候冻结了被申请人豆神教

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开立

于中国银行北京学清路支行的账

户为 328556031135，应冻金额 

768263464.12元，实际冻结金

额 0 元。冻结期限一年，自 

2022 年 8 月 1日起至 2023 年 8

月 1 日止。 

二、轮候冻结了被申请人豆神教

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开立

于北京分行清华园支行的账户为

110906764310501_00001，应冻

金额 768263464.12 元，实际冻

结金额 0 元。冻结期限一年，自

2022 年 8 月 1日起至 2023 年 8

月 1 日止。 

三、轮候冻结了被申请人豆神教

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开立

于中国银行北京中关村支行营业

部的账户为 335071811078，应

冻金额 768263464.12元，实际

冻结金额 0 元。冻结期限一

年，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8 月 1日止。 

四、轮候冻结了被申请人豆神教



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开立

于中国银行北京上地信息路支行

的账户为 344169215035，应冻

金额 768263464.12 元，实际冻

结金额 0 元。冻结期限一年，

自 2022 年 8 月 1 日起至 2023

年 8 月 1 日止。 

五、轮候冻结了被申请人豆神教

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开立

于北京银行大钟寺支行营业部的

账户为

01090326500120109185944，应

冻金额 768263464.12 元，实际

冻结金额 0 元。冻结期限一年，

自 2022 年 8 月 4 日起至 2023 

年 8 月 4 日止。 

六、轮候冻结了被申请人豆神教

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开立

于北京银行双榆树支行营业部的

账户为

20000003441400038516586，应

冻金额 76826346412元，实际

冻结金额 0 元。冻结期限一年，

自 2022 年 8 月 4 日起至 2023 

年 8 月 4 日止。 

七、轮候冻结了被申请人豆神教

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开立

于兴业银行北京玲珑路支行的账

户为 321780100100002551，应

冻金额 76826346412元，实际

冻结金额 0 元。冻结期限一年，

自 2022 年 8 月 4 日起至 2023年

8 月 4 日止。 

八、轮候冻结了被申请人豆神教

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开立

于兴业银行北京分行营业部的账

户为 326660100100592503，应

冻金额 768263464.12 元，实际

冻结金额 0 元。冻结期限一年，

自 2022 年 8 月 5 日起至 2023年

8 月 4 日止。 

九、轮候冻结了被申请人豆神教

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开立

于北京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柳支



行的账户为

20000003441400026100787，应

冻金额 768263464.12 元，实际

冻结金额 0 元。冻结期限一年，

自 2022 年 8 月 4日起至 2023 

年 8 月 4 日止。 

十、轮候冻结了被申请人豆神教

育科技(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开立于中信银行北京福码

大厦支行的账户为

8110701013401917268_000001，

应冻金额 768263464.12 元。实

际冻结金额 0 元。冻结期限一

年，自 2022 年 8 月 5日起至

2023 年 8 月 4日止。 

十一、冻结了被申请人豆神教育

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开立于

兴业银行北京花园路支行的账户

为 321190100100293217，应冻

金额 768263464.12 元，实际冻

结金额 0 元。冻结期限一年，自

2022 年 8 月 5日起至 2023 年 8

月 4 日止。 

十二、轮候冻结了被申请人豆神

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开

立于工行北京万寿路南口支行的

账户为 0200186419200050506，

应冻金额 768263464.12 元，实

际冻结金额 0 元。冻结期限一

年，自 2022 年 8 月 4 日起至 

2023 年 8 月 4日止。 

十三、轮候冻结了被申请人豆神

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开

立于北京银行大钟寺支行营业部

的账户为

01090326500120109260456，应

冻金额 768263464.12 元，实际

冻结金额 0 元。冻结期限一年，

自 2022 年 8 月 4 日起至 2023 

年 8 月 4 日止。 

十四、轮候冻结了被申请人豆神

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开

立于北京银行大钟寺支行营业部

的账户为



20000003441400002120959，应

冻金额 768263464.12元，实际

冻结金额 0 元。冻结期限一年，

自 2022 年 8 月 4日起至 2023 

年 8 月 4 日止。 

十五、冻结了被申请人豆神教育

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所持有

的北京康邦科技有限公司 48.5%

的股权。查封期限三年，自 

2022 年 8 月 12 日起至 2025 年

8 月 11 日止。 

十六、冻结了被申请人豆神教育

科技(北京)股份有限 

公司所持有的中文未来教育科技

(北京)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

查封期限三年，自 2022 年 8月

12 日止 2025 年 8月 11 日止。 

十七、冻结了被申请人窦昕所持

有的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 40366925 股股票。查封

期限三年，自 2022 年 8 月 5日

起至 2025 年 8月 4 日止。 

十八、查封了被申请人北京立思

辰新技术有限公司名下的北京市

海淀 050-3-区东北旺西路 8号

院 25 号楼-2 至 5层 101号的不

动产【不动产登记证明号:京

(2021)海不动产证明第

0015590】。查封期限三年，自

2022 年 8 月 2日起至 2025 年 8

月 1 日止。 

十九、查封了被申请人汤红芹名

下的北京市顺义区安泰大街 9

号院 8 号楼 6 层 602 的不动产

【不动产登记证明号:京(2021)

顺不动产证明第 0006205 

号】。查封期限三年，自 2022

年 8 月 5 日起至 2025年 8 月 4

日止。 

原告上海华瑞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 

第三人富安达

豆神教育科技

（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 

             

14,032.38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开户行:中国银

行北京学清路,账

号:328556031135,冻结额

度:140,323,833.3】 



资产管理（上

海）有限公司 

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北京分行 

豆神教育科技

（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中文未

来教育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北京立思辰新技

术有限公司 

             

13,182.69  

轮候查封了被申请人北京立

思辰新技术有限公司名下的

北京市海淀 050-3-区东北旺

西路 8 号院 25 号楼-2 至 5

层 101 号的不动产【不动产

登记证明号:京(2021)海不动

产证明第 0015590】。查封

期限三年，自 2022 年 8 月

29 日起至 2025 年 8 月 28 日

止。 

宁波铭志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豆神教育科技

（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 

              

1,981.95  
  

中关村科技租

赁股份有限公

司 

豆神教育科技 

(北京) 股份有

限公司、北京立

思辰新技术有限

公司、鄢陵县思

学教育科技有限

公司 

              

1,676.40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 

豆神教育科技

（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双师优

课（北京）文化

科技有限公司、

中文未来教育科

技(北京)有限公

司 

              

1,024.88  
  

郑州利生科教

设备有限公司 

豆神教育科技

（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 

              

1,016.87  
  

京版北教文化

传媒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康邦科技有

限公司、甘肃新

天地文化发展有

限公司、豆神教

育科技（北京）

股份有限公司 

                

883.01  

查封、扣押或冻结被申请人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名下价值 1016.87 万

元的财产 

中关村科技租

赁股份有限公

司 

豆神教育科技 

(北京) 股份有

限公司、鄢陵县

思学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立

                

609.60  
  



思辰云安信息技

术有限公司 

中国移动通信

集团河南有限

公司许昌分公

司 

鄢陵县思学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

豆神教育科技

（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其他非

我方被告：河南

天天向上科技有

限公司、北京学

酷网络科技有限

公司、鄢陵县教

育体育局】 

                

484.88  
  

中信银行股份

有限公司北京

分行 

豆神教育科技

（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家学天

下（北京）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

中文未来教育科

技(北京)有限公

司 

                

420.20  
  

厦门国际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分行 

中文未来教育科

技（北京）有限

公司、豆神教育

科技（北京）股

份有限公司、北

京立思辰新技术

有限公司 

                

390.54  
  

山东建荣教学

设备有限公司 

豆神教育科技

（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 

                

290.67  
  

济宁诚佳电子

工程有限公司 

豆神教育科技

（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立

思辰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104.94  
  

济宁智科兴梦

智能科技有限

公司 

豆神教育科技

（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山东立

思辰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103.15  
  

山东御舟智能

科技有限公司 

豆神教育科技

（北京）股份有

                 

83.43  
  



限公司、山东立

思辰信息科技有

限公司 

潍坊万堃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立思辰新技

术有限公司 

                 

78.59  
  

临沂旭晨电子

工程有限公司 

豆神教育科技

（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 

                 

58.48  
  

北京鼎汉技术

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 

北京立思辰新技

术有限公司 

                 

57.95  
  

北京鹏图恒丰

商贸有限公司 

中文未来教育科

技（北京）有限

公司 

                 

36.88  
  

北京宏科华通

科技有限公司 

北京立思辰新技

术有限公司 

                 

15.96  
  

上海东朔投资

管理有限公司 

酷马教育科技

（上海）有限公

司 

                 

13.20  
  

麟狐科技（北

京）有限公司 

中文未来教育科

技（北京）有限

公司 

豆神教育科技

（北京）股份有

限公司 

                  

8.74  
  

深圳百见信息

科技有限公司 

中文未来教育科

技(北京)有限公

司 

                  

5.79  
  

累积诉讼金额   
            

113,387.53  
  

 

（4）请说明公司为解决净资产为负及持续经营能力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已采

取的应对措施及进展情况，逐项分析公司提出的各项解决方案的可行性，是否存

在重大障碍，并充分提示相关风险。 

回复： 

虽然公司存在期末净资产为负及持续经营存在重大不确定性的问题，公司各

项业务仍具备较强的市场竞争力，只要能够解决债务问题，公司有信心保持业务

良性发展，持续创造良好业绩。 

因此，公司将通过司法重整，引入投资人，以现金或以股抵债等方式化解公



司债务风险，使公司资产负债结构优化至正常水平；通过实施重整计划经营方案，

提升公司整体质量，最大程度保障全体债权人和股东的利益，实现提质增效。 

2023 年 3 月 31 日，公司收到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北京一

中院”或“法院”）送达的《通知书》及（2023）京 01 破申 280 号《决定书》。

为降低重整成本、提高重整成功率、有效识别重整价值及可行性，北京一中院决

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公司于 2023 年 3月 31日披露了《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

请预重整暨法院决定对公司启动预重整公告》（公告编号：2023-015）；2023 年 4

月 27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进展公告》（公告

编号：2023-034）；2023 年 5 月 29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

整及预重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39）；2023 年 6月 27日，公司披露

了《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4）；

2023 年 7 月 10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预重整进展暨签署预重整及重整投资协议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3-046）；2023 年 8 月 10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被

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3-049）；2023 年 8 月 28

日，公司披露了《关于公司被债权人申请重整及预重整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

2023-050）。目前，债权申报及审查，清产核资等预重整及重整相关各项工作正

在有序推进中，公司正在积极配合预重整临时管理人及审计、评估、财务顾问机

构开展前述工作。根据 2023 年 7月 10 日公司与重整投资人签署的《豆神教育科

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预重整/重整投资协议》的约定，各重整投资人应向公

司缴纳的保证金金额为人民币 59,875,000.00 元（大写：伍仟玖佰捌拾柒万伍仟

元）。截至目前，各投资人已将上述保证金各自足额支付至临时管理人银行账户。 

预重整为法院正式受理重整、批准重整计划前的程序，公司预重整能否成功

存在不确定性。若公司预重整成功，法院裁定受理重整申请，根据《深圳证券交

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2023 年 8月修订）》第 10.4.1 条的相关规定，公司

股票将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 

如果法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且公司顺利实施重整并执行完毕重整

计划，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债结构，推动公司健康、可持续发展。但即使法

院正式受理对公司的重整申请，公司仍存在因重整失败而被宣告破产的风险。如

果公司被宣告破产，公司将被实施破产清算，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



上市规则（2023 年 8月修订）》第 10.4.17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将面临被终止

上市的风险。 

2.2022 年年报问询函 回函显示，你公司存在逾期未收回的江南信安股权转

让款合计 6,860 万元，欠款方为马莉、共青城众智投资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以下简称共青城众智）。2023 年 9 月 15 日，公司披露《公司第一大股东池燕

明先生签署的〈股票质押担保协议〉》及〈关于豆神教育剥离江南信安相关事项

的承诺〉》的公告，因马莉、共青城众智未按期偿还 6,860 万元，公司原实际控

制人、第一大股东池燕明作出承诺，将积极采取措施筹集资金，帮助马莉、共青

城众智支付股权转让款，并签订相关股权质押担保协议，包括一是如池燕明未能

在 2023 年 9月 25 日之前完成支付，在相关监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在 9月 25

日开始办理将其持有的公司 1,000 万股股票质押给公司指定主体用于担保；二

是如池燕明在 9月 30日之前仍未能完成支付，则协调相关债权人解除其所持有

的公司 2,000 万股股票的质押手续，在相关监管部门批准的情况下，在 9 月 30

日开始办理将该 2,000 万股股票质押给公司指定主体用于担保；三是如果在 9 月

30 日，池燕明仍未能完成支付，其同意公司及公司指定主体处置前述质押的股

票，并同意将处置收益直接用于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1）请说明截至回函日池燕明持有的公司股票质押和冻结数量、其可用于

本次质押担保承诺的股份数量、其协调相关债权人解除其持有的 2,000 万股公

司股票质押手续的具体方案和可行性、公司指定主体具体名称及具体质押安排，

结合前述回复，说明该次承诺是否符合《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创业

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3 年修订）》第 7.4.3 条第一款“承诺人作出的承诺应

当具体、明确、无歧义、可执行” 的规定。 

回复： 

目前，池燕明先生持有的公司股票质押数量为 80,109,368 股，司法冻结数

量为 816,620 股，司法再冻结数量为 26,000,000 股。池燕明先生可用于本次质

押担保承诺的股份数量为 3,000 万股。 

池燕明现正在积极与相关非金融机构质押权人进行磋商，协调其解除 2,000

万股相关股票的质押，并正在采取其他措施积极筹措资金，履行本次承诺具有一

定的可行性。 



公司指定主体为北京立思辰合众科技有限公司或者上市公司其他子公司或

者上市公司认为合适的其他主体，指定主体根据上市公司授权，接受池燕明股票

质押，并根据相关监管规则办理质押登记。 

（2）请根据《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2023 年修订）》第 7.4.3 条第二款的规定，明确披露需要取得的监管部门审批

情况，并明确如无法取得审批的补救措施。 

回复： 

池燕明出具本次承诺无需监管部门审批，股票质押登记及后续池燕明未能按

照承诺如期支付股权转让款处置质押股票过户需要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

责任公司规则申请批准。 

如果因政策原因，上市公司无法通过质押股票过户取得池燕明股票或其相关

处置受益，池燕明将股票继续质押给上市公司指定主体，用于担保江南信安

6,860 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待政策允许后再实施处置，同时池燕明继续积极

采取其它途径筹集资金支付股权转让款。 

（3）请说明如在 2023 年 9月 30 日前，池燕明未能完成支付，其同意公司

及公司指定主体处置其质押的股票的具体实施方案，说明前述方案的可执行性

和合规性。 

回复： 

上市公司或其指定主体将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规则依法申

请质押股票非交易过户，过户后进行处置。 

如果因政策原因，前述处置方案无法实施，池燕明将股票继续质押给上市公

司指定主体，用于担保江南信安 6,860 万元股权转让款的支付，待政策允许后再

实施处置，同时池燕明继续积极采取其它途径筹集资金支付股权转让款。 

（4）请补充披露池燕明违反承诺的责任。 

回复： 

池燕明作为上市公司大股东，多年来长期为上市公司提供资金和担保支持，

累计金额超过了一亿元人民币。如果因为政策等非池燕明自身的原因导致池燕明

未能及时履行承诺，池燕明积极寻求其他解决方案，并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保护中小股东的利益。 



如果因池燕明主观原因或过错不履行承诺，上市公司根据双方之间签订的协

议和适用法律的规定要求其承担违约责任。 

3.报告期末，你公司应收账款账面价值 3.31 亿元，其中应收其他客户账面

原值 5.93 亿元，已计提坏账准备 3.32 亿元，账面价值 2.6 亿元，较期初增长

27.46%。 

（1）请详细说明应收其他客户组合的主要欠款方类型，列示该组合的账龄

分布、预期信用损失率测算过程。 

回复： 

应收其他客户组合主要的欠款方为民营企业。该组合的账龄分布如下： 

单位：万元 

账龄 账面余额 坏账准备余额 损失率  

1 年以内  11,820.97  684.34 5.79% 

1-2 年  1,877.39  425.29 22.65% 

2-3 年  12,738.48  3,061.38 24.03% 

3-4 年  5,515.56  3,326.21 60.31% 

4-5 年  4,922.83  3,330.94 67.66% 

5 年以上  22,464.32  22,464.33 100.00% 

合计  59,339.55  33,292.49  

预期信用损失率测算过程：  

公司计算预期损失率是按照各个子公司的情况计算，最后汇总到合并层面。

应收其他客户组合主要为以下子公司，明细详见下表： 

子公司名称  应收余额  占比 

北京立思辰新技术有限公司 22,213.63 37.43% 

北京康邦科技有限公司 13,693.14 23.08%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 10,587.52 17.84% 

中文未来教育科技（北京）有限公司 9,071.98 15.29% 

合计 55,566.27 93.64% 

北京立思辰新技术有限公司的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过程为：历史违约损失率

*（1+前瞻性估计调整） 

账龄 历史违约损失率 前瞻性估计调整 预期信用损失率 

1年以内(含 1年) 20.38% 5.00% 21.40% 

1～2年(含 2年) 37.12% 5.00% 38.97% 

2～3年(含 3年) 40.78% 5.00% 42.81% 



3～4年(含 4年) 47.90% 5.00% 50.30% 

4～5年(含 5年) 51.31% 20.00% 61.57% 

5年以上 100.00%   100.00% 

北京康邦科技有限公司的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过程为：历史违约损失率*（1+

前瞻性估计调整） 

账龄 历史违约损失率 前瞻性估计调整 预期信用损失率 

1年以内(含 1年) 11.29% 5.00% 11.86% 

1～2年(含 2年) 19.16% 5.00% 20.12% 

2～3年(含 3年) 21.43% 5.00% 22.50% 

3～4年(含 4年) 23.57% 60.00% 37.72% 

4～5年(含 5年) 35.40% 60.00% 56.65% 

5年以上 100.00%  100.00%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的预期信用损失率计算过程为：历史违

约损失率*（1+前瞻性估计调整） 

账龄 历史违约损失率 前瞻性估计调整 预期信用损失率 

1年以内(含 1年) 3.54% 5.00% 3.72% 

1～2年(含 2年) 5.56% 5.00% 5.83% 

2～3年(含 3年) 8.33% 150.00% 20.83% 

3～4年(含 4年) 25.00% 150.00% 62.50% 

4～5年(含 5年) 50.00% 35.00% 67.50% 

5年以上 100.00% 0.00% 100.00% 

由于中文未来经营模式以预收款为主，应收账款金额较小且账期基本在 1 年

以内，因此无法根据新金融工具准则结合历史违约损失率计算信用损失率，故公

司以谨慎为前提，预估中文未来的历史违约损失率为下表： 

账龄 历史违约损失率 前瞻性估计调整 预期信用损失率 

1年以内(含 1年) 5% 5% 5.25% 

1～2年(含 2年) 15% 5% 15.75% 

2～3年(含 3年) 30% 5% 31.5% 

（2）请分别列示应收其他客户组合中期末账面价值前十大应收账款、账龄

大于三年且账面原值大于 1,000 万元的应收账款的基本信息，包括但不限于客

户名称、经营情况、资信情况、款项账龄、与公司存在业务往来的年份及分别形

成的年度销售收入金额和已回款金额、款项是否逾期（如是，请补充款项逾期天

数、未单项计提坏账准备的原因）。 



回复： 

2023 年 6 月 30 日应收其他客户组合中账面价值前十大应收账款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客户名称 

应收账面

价值（万

元） 

经营

情况 

资信

情况 
款项账龄 

2016 年

收入 

2017 年

收入 

2018 年

收入 

2019 年收

入 

2020 年

收入 

2021 年

收入 

2022 年

收入 

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回款金额 

款项是

否逾期 
逾期天数 

未单项计提坏

账准备的原因 

客户 1 7,733.23 存续 正常 2-3 年 -- -- -- -- 8,690.06 -- -- -- 是 2-3 年 二审判决胜诉 

客户 2 1,521.25 存续 正常 3-5 年 -- -- 4,582.55 -- -- -- -- 1,442.87 是 4-5 年 
已进入法律诉

讼阶段 

客户 3 1,458.00 存续 正常 
1 年以内、

2-3 年 
-- -- -- -- 856.62 43.96 643.22 -- 是 

1-2 年、

3-4 年 
可能收回 

客户 4 1,163.96 存续 正常 1-3 年 -- -- -- 6,421.10 -- -- -- 5,825.90 是 2-3 年 预计今年回款 

客户 5 518.58 存续 正常 3-4 年 1,655.80 -- -- 843.02 -- -- -- 440.12 是 3-4 年 
已进入法律诉

讼阶段 

客户 6 271.57 存续 正常 
1 年以内、

4-5 年 
-- -- -- 11,319.75 -- -- -- 12,388.50 否  可能收回 

客户 7 234.13 存续 正常 3-4 年 -- -- -- 1,481.42 -- -- -- 742.19 是 3-4 年 可能收回 

客户 8 139.61 存续 正常 2-3 年 -- -- 86.21 283.24 -- -- -- 30.06 是 2-3 年 可能收回 

客户 9 116.84 存续 正常 3-4 年 -- 0.09 323.47 267.94 -- -- -- 406.38 是 3-4 年 可能收回 

客户 10 116.01 存续 正常 2-3 年 -- -- -- 433.63 -- -- -- 30.00 是 2-3 年 可能收回 

 



2023 年 6 月 30 日应收其他客户组合中账龄大于三年且账面原值大于 1,000 万元的应收账款详见下表： 

客户名称 账面余额 
经营

情况 

资信

情况 

款项账

龄 

2016 年

收入 

2017 年

收入 

2018 年

收入 

2019 年

收入 

截止 2023

年 6 月 30

日回款金额 

款项是

否逾期 

逾期天

数 

未单项计提坏账准备

的原因 

客户 1 3,378.03 存续 正常 3-5 年 -- -- 4,582.55 -- 1,442.87 是 4-5 年 已进入法律诉讼阶段 

客户 2 2,007.18 存续 正常 5 年以上 2,129.53 864.79 600.00 -- 2,096.17 是 5-7 年 可能收回 

客户 3 1,240.00 存续 正常 3-5 年 -- - 528.30 754.72 120.00 是 3-4 年 可能收回 

客户 4 1,159.00 存续 正常 5 年以上 141.51 893.44 -- -- -- 是 6-7 年 可能收回 

客户 5 1,050.00 存续 正常 5 年以上 897.44 -- -- -- -- 是 5-6 年 可能收回 



4.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收款项下应收利息期末余额 0.57 亿元，较期初增

长 254.00%，应收股权转让款 1.05 亿元，其中马莉、共青城众智、宁波梅山保

税港区启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启志）分别欠款 0.12

亿元、0.56 亿元、0.36 亿元。 

（1）请量化分析应收利息期末余额大幅增长的原因及合理性。 

回复： 

其他应收款-应收利息 2023 年 6 月 30 日账面价值为 5,719.64 万元,2022 年

12 月 31 日账面价值为 1,615.72 万元，期末较期初增加 4,103.92 万元，变动较大

的原因为 2022 年 12 月 31 日年报中一部分债权人的应收利息与本金一并计入其

他应收款科目，公司于 2023 年为了更好的区分应收利息与本金，进行了报表科

目重分类调整，将记入其他应收款科目中的应收利息调整至了其他应收款-应收

利息科目中，导致其他应收款科目金额减少，同时其他应收款-应收利息科目金

额增加，调整金额为 3,534.28 万元，该部分调整对财务报表净利润没有影响。另

外，2023 年 1 至 6 月公司共计提了应收利息 569.64 万元。 

（2）请说明应收宁波启志股权转让款形成原因、约定还款时间、企业经营

及资信情况、是否存在导致其无法按期还款情形。 

回复： 

宁波梅山保税港区启志企业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以下简称“宁波启

志”）股权转让款形成系 2019 年 5 月公司将下属全资子公司北京敏特昭阳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 51%的股权转让给宁波启志。截至 2023 年 6 月 30 日，应收宁波启

志股权转让款原值为 3,608.18 万元，已计提坏账 1,832.73 万元，该笔款项协议中

约定的还款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31 日之前。宁波启志作为管理公司，目前净资

产为正且不存在重大资信问题，由于前几年整体经济下行影响，资金流出现暂时

的紧张情况，虽款项已逾期，但公司仍认为该应收款项未来可以收回。 



5.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非流动金融资产账面余额 1.36 亿元，均为权益工具

投资。请补充列示前述权益工具投资的明细情况，包括产品名称、金额、买入时

间、产品期限、投资收益率及计算过程、主要权利与义务、是否属于风险投资、

是否履行相应审议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以及相关会计处理是否合规。



回复： 

权益工具投资的明细情况详见下表 

单位：万元 

产品名称 初始投资成本 
2023 年 6 月 30

日期末金额 
买入时间 产品期限 

投资收

益率 

主要权利与

义务 

是否属于

风险投资 

是否履行相

应审议程序 

是否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相关会计处

理是否合规 

深圳市思珂特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 
1,500.00 863.38 2018 年 4 年 -42.44% 

达到产品期限

时，未完成协

议中的条件，

公司可行使回

购权 

否 是 是 是 

深圳市博沃思文化传

播有限公司 
1,500.00 2,733.40 2017 年 5 年 82.23% 

否 是 是 是 

北京策腾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 
800.00 3,402.41 2017 年 4 年 325.30% 

否 是 是 是 

北京和气聚力教育科

技有限公司 
2,690.00 3,707.66 2018 年 4 年 37.83% 

否 是 是 是 

北京圣顿教育科技有

限公司 
300.00 39.35 2019 年 4 年 -86.88% 

否 是 是 是 

智慧天下（北京）教

育科技有限公司 
1,500.00 2,861.03 2016 年 5 年 90.74% 

否 是 是 是 

 说明：投资收益率计算过程：投资收益率=投资收益/投资成本*100% 

 

 



6.报告期末，你公司其他应付款-未付费用账面余额 0.32 亿元，较期初增

长 44.07%。请补充说明该项目核算内容、较期初大幅增长的原因。 

回复： 

其他应付款-未付费用 2023 年 6月 30日余额为 3,199.13 万元，2022 年 12

月 31 日余额为 2,220.54 万元，未付费用较期初大幅增长主要为报告期内新增

978.59 万元，主要核算内容为应付的仲裁费用、保全费用、律师费用以及离职补

偿金等未付费用。 

 

 

特此回复 

 

豆神教育科技（北京）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 年 9月 26 日 


